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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广东省十三届 
人大一次会议第 1556 号 
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 

 
赖彪虎等代表：  

你们提出的“关于提高国省道新（改）建工程补助标准的建

议”收悉。经会省财政厅研究，答复如下： 

一、一直以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高度重视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

的交通发展，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、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划和建设

计划。省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，加大粤东

西北欠发达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不断提高交通服务水

平，为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。 

二、关于适当提高粤东西北山区县市的国省道新（改）建工

程补助标准。2015 年，省提高了对普通公路项目的补助标准，重

点倾斜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、山区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

普通公路的补助标准，普通国省道提高了约 50 万元/公里；2017

年至 2020 年，省将对通行能力和路况水平不达标的国省干线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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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开展集中整治工作，并进一步提高省对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普

通国省道项目建设补助标准，对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国道升级

改造项目、国省道路面改造项目由省（部）全额补助直接工程费

用，具体按照定额标准补助，其余征地拆迁等费用由地方负责，

并提高省道升级改造项目、危桥改造项目以及生命安全防护工程

省级投入规模，大大减轻了地方建设出资压力，为各地普通国省

道建设项目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保障。 

三、省将一如既往不断加大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交通建设支

持力度，并积极争取中央车购税等资金支持，切实提高交通服务

水平，为我省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交通运输保

障。 

十分感谢您对我省公路建设事业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！ 

 
     联系人：李劲松，电话：020—83706245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2018 年 6 月 28 日  

 

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省府办公厅、省财政厅。  


		2018-06-29T17:04:09+0800
	张军




